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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会材料化工行业分会章程
（拟定稿）


第一章 会名与会址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会材料化工行业分会”（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会址设在华南农业大学 58 号楼南楼 313 室。

第二章 性质与宗旨
第二条 本会是由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校友及认同本会宗旨的业内人士、社会贤达共同发起成立的群众性、非营利性、业余联谊团体。
第三条 本会的宗旨是：通过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校友的广泛联系，密切校友与母校、校友会与母校总会、校友与校友之间的联络，增进了解和友谊，继承和发扬母校的优良传统，互相策励，共同为母校的发展和材料化工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同时，吸纳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和热心支持本会的社会人士，共同促进母校与行业的发展。


第三章 工作任务
第四条 本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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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材料化工行业多作贡献。
（二）向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各届校友介绍本会活动情况，报道行业校友动态，加强本行业校友和会员的联系，促进学术交流、技术合作和友好往来。
（三）与母校及各地校友会保持联系。



第四章 会 员
第五条 本会会员分为三类：
（一）正式会员，包括以下职务及对应会费标准：
1.会长：10000 元/年；
2.常务副会长：8000 元/年；
3.副会长：5000 元/年；
4.秘书长：5000 元/年；
5.副秘书长：2000 元/年；
6.理事：1000 元/年；
7.会员：200 元/年。
凡承认本章程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成为正式会员：
1.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肄业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函授、进修生、留学生等）；
2.虽非上述相关专业毕业，但现从事材料化工行业的华南农业大学校友；
3.曾在材料化学相关学科工作过的教职员工。
（二）特别会员，包括以下职务及对应会费标准：
1.常务副会长：8000 元/年。
2.副会长：5000 元/年。
3.副秘书长：2000 元/年。
4.理事：1000 元/年。
5.会员：400 元/年。
在材料化工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认同本会宗旨的非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人士，经理事会审核同意，可作为特别会员加入。
（3） 赞助会员
其他支持本会宗旨的人士，经理事会认可，缴纳相应赞助费用，可作为赞助会员加入。
第六条 会员权利。
（一）正式会员享有参加本会活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担任本会各类职务。
（二）特别会员享有与正式会员相同的参加活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特别会员可担任副会长、副秘书长、理事等职务，但不得担任会长、秘书长等核心职务。
（三）赞助会员享有参加本会活动的权利，但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担任理事会或监事会职务。
第七条 会员义务。所有会员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本章程，执行本会决议，维护本会声誉；
（二）支持母校发展，联络校友，促进校友和行业间的合作；
（三）积极参加本会组织的各类活动；
（四）关心和支持材料化工行业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资源。
第八条 会员资格的审核、变更与终止。
（一）入会以自愿为原则进行申请。申请加入本会的，应经理事会审核同意。
（二）对于违反本会宗旨，或有损本会名誉的会员，经理事会讨论，可暂停或取消其会员资格。
（三）会员因个人原因提出退会申请，经理事会备案后即可退出。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本会设立的理事会，领导本会工作。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外代表本会；
（二）选举或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理事和监事；
（三）确定下届理事会候选人；
（四）审议并修改本章程；
（五）审议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报告；
（六）审议年度财务报告。
第十条 本届理事会由筹备会议推荐，正式会员及特别会员选举产生，赞助会员不参与理事会选举。以后每一届理事会由上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并报母校校友总会备案。理事会任期五年，连选可连任。新一届理事会应在广泛征求正式会员和特别会员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名单。
第十一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 l-2 次会议。闭会期间如遇重大事项，需要作出决定时， 由会长提议并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二条 本会设会长 1 人，常务副会长若干人，副会长若干人、秘书长 1 人，执行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人，理事若干人。
第十三条 会长须由正式会员中产生，应在校友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副会长可由正式会员或特别会员担任，应在行业或校友群体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可根据年级、行业及地域分布情况，并兼顾正式会员及特别会员的合理比例适当设置。
第十四条 本会设秘书处，为常设办事机构。在秘书长主持下，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主要职能是：
（一）组织开展校友联谊与行业交流活动，促进正式会员、特别会员与赞助会员之间的沟通合作；
（二）管理和运营分会交流平台；
（三）筹办学术交流、人才交流及技术合作活动；
（四）编辑出版校友通讯及相关信息平台；
（五）收集和整理会员及行业相关资料，沟通会员信息。
第十五条 本会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由 3 -5 名监事组成，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从中选举产生 1 名监事长。监事应从正式会员代表中产生。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理事会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
（二）审核本会财务收支情况；
（三）对章程修改、重要人事安排、重大事项决策提出监督意见。
监事不得兼任理事会职务。
第十六条 本会所有工作人员，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取报酬。

第六章 经费及其管理
第十七条 本会所需经费原则上通过开展科技合作、技术咨询等收入，以及会员缴纳会费和社会各界捐助来解决。所得款项作为分会基金在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专户，专项用于本会日常运营及学院发展，实行专项管理，专款专用，独立核算，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挪用。本会经费不得用于与本会宗旨无关的营利性活动或任何个人用途。本会经费接受财务、审计监督，收支情况每年向理事会报告。

第七章 本会与母校校友会的关系
第十八条 本会与母校校友会建立密切的工作联系，但无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在活动开展和事务处理上，本会接受母校校友总会的指导与协调，并接受其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章程由第一届理事会通过实行。 以后如需修改补充，须经理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后方可生效。




华南农业大学校友会材料化工行业分会
2026 年 3 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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